
   

立法會 CB(1)1967/04-05(01)號文件  

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
調整庫務科轄下各項不會直接影響民生  

的服務收費的建議  

 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六日舉行的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

員就上述議程項目進行討論，並請政府提供以下事宜的額外資料  —  

( a )  各政策局檢討其轄下服務收費的最新情況；以及  

( b )  各政策局向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簡報檢討結果的時間表。  

2 .  為回應議員的要求，政府擬備了夾附的附件，供議員參閱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(庫務科 )  

二零零五年六月  



   1

附 件  

就 調 整 收 費 事 宜 諮 詢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概 況  

(I)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已 作 的 諮 詢  

 月份  

 房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 

1 . 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，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就 有

關 貯 油 裝 置 及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和 承 建 商 註 冊 的

調 整 收 費 事 宜 ， 諮 詢 規 劃 地 政 及 工 程 事 務 委

員 會 。 經 調 整 的 收 費 亦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實

施。  

 

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

 環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 

2 . 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，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就 有

關 環 境 和 自 然 護 理 服 務 的 調 整 收 費 事 宜 ， 諮

詢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經 調 整 的 自 然 護 理 服 務

收 費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／ 六 月 實 施 。 至 於

與 環 境 有 關 的 收 費 (主 要 是 化 學 廢 物 的 處 置

費 用 )， 局 方 現 正 與 業 界 商 討 調 整 收 費 的 事

宜，並為法例修訂進行籌備工作。  

 

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

 民政 事 務 局  

3 . 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就 多 項 收 費 的

調 整 ， 諮 詢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， 該 等 收 費 項 目

主 要 是 旅 館 牌 照 費 、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註 冊 費 、

本 地 報 刊 和 通 訊 社 註 冊 費 ， 以 及 使 用 社 區 會

堂 ／ 中 心 的 收 費 等 。 經 調 整 的 社 區 會 堂 ／ 中

心 收 費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一 日 實 施 。 有 關

本 地 報 刊 和 通 訊 社 註 冊 費 用 的 修 訂 規 例 ， 已

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進 行

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， 預 計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

二 月 一 日 實 施 。 民 政 事 務 局 正 擬 備 其 他 收 費

項目的法例修訂。  

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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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商 及 科 技 局  

4 . 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，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就 有 關 娛 樂

特 別 效 果 牌 照 的 費 用 ， 諮 詢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

事 務 委 員 會 。 經 調 整 的 收 費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

六月十日實施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 

 財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
5 . 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就 庫 務

科 轄 下 部 門 的 收 費 ， 諮 詢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。

當局正擬備有關法例修訂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 

 環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 

6 . 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二 十

四 日 就 有 關 交 通 的 費 用 ， 諮 詢 交 通 事 務 委 員

會。當局正擬備有關法例修訂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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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暫 定 在 未 來 數 月 就 調 整 收 費 事 宜 諮 詢 有 關 立 法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計

劃  

 月份  

 保安 局  

1 .  保 安 局 已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底 ， 向 保 安 事 務

委 員 會 提 交 有 關 調 整 收 費 的 文 件 。 議 員 在 閱

讀 文 件 後 ， 將 決 定 會 否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五

日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討 論 有 關 調 整 收 費 的

建議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 

 教育 統 籌 局  

2 .  有 關 調 整 高 中 學 費 的 文 件 將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七

月十一日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中討論。  

 

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 

 經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 

3 . 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正 考 慮 能 否 改 善 海 事 處 的

收 費 結 構 ， 務 求 對 香 港 港 口 的 使 用 者 更 方 便

和 具 吸 引 力 ， 並 擬 於 七 月 諮 詢 經 濟 事 務 委 員

會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 

 工商 及 科 技 局  

4 . 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正 諮 詢 電 影 業 界 對 調 整 電 影 檢

查 收 費 建 議 的 意 見 ， 並 擬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

／十一月諮詢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／

十 一 月  

5 .  此 外 ，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正 檢 討 廣 播 牌 照 費 ， 並

擬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諮 詢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

務委員會。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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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 

6 . 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正 檢 討 與 下 述 項 目 有 關 的

費 用 ： (i)醫 護 人 員 的 註 冊 費 用 ； (ii)與 藥

劑 製 品 、 輻 照 儀 器 和 中 醫 藥 發 牌 有 關 的 費

用 ， 以 及 檢 疫 及 防 疫 證 書 費 用 ； 以 及 (iii)

其 他 雜 項 醫 療 服 務 的 收 費 。 在 諮 詢 有 關 人 士

後 ，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擬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

諮詢生事務委員會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 

7 .  此 外 ，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正 檢 討 與 漁 農 自 然

護 理 署 有 關 的 收 費 和 研 究 如 何 劃 一 兩 個 前 市

政 局 所 訂 的 收 費 ， 並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諮 詢 有 關

的事務委員會。  

 

 

 

—  

 房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 

8.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／ 地 政 總 署 正 檢 討 地 政 總

署 所 收 取 的 各 項 費 用 ， 並 擬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

一月諮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。  

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

9.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／ 屋 宇 署 正 檢 討 與 圖 則 審

核 有 關 的 費 用 ， 並 擬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初 諮 詢

有關的事務委員會。  

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初  

 民政 事 務 局  

10. 民 政 事 務 局 及 有 關 部 門 現 正 研 究 如 何 劃 一 兩

個 前 市 政 局 所 訂 的 收 費 ， 並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諮

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。  

 

—  

 


